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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第 17号令，以下简称《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的通知》（发

改气候【2014】63号）、《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等文件要求，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

系中的配额分配方案提供支撑，嘉兴市中法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法环

保”）受嘉兴格鲁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的委托，对受核查方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的目的包括：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撑文件是否完整可信，是否符合《工

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工业其

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相应的国家要求；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受核查方 2023年度在企业运营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位于嘉兴市秀洲区八字

路 800号的嘉兴格鲁博机械有限公司，核查内容主要包括：

（1）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2）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3）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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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核查准则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核

算指南”）；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第 17号令）；

-《国家MRV问答平台百问百答-共性/其他行业问题》（2017年版）；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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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核查组安排

根据中法环保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核查组由以下人员组成：

核查组成员表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核查中担任岗位

程诗音

1、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2、核算边界的核查；

3、核算方法的核查；

4、核算数据的核查（包含现场巡视确认活动数据的计量、活

动数据的收集等），其中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5、核查报告的编写。

核查组长

陈雪雯

1、核算数据的核查，其中包括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级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2、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3、核查报告的交叉评审。

核查组员

黄金果 主要负责对核查报告的复审工作。 技术复审

2.2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4年 2月 20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以下简称

“《排放报告》（初版）”），并于 2024年 2月 21日对该报告进行了现场文件评审，

具体核查支撑性材料见附件，同时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确定以下内容：

1、《排放报告》（初版）中企业的组织边界、运行边界、排放源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

2、查看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撑性材料，确定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真实性、可

靠性、准确性；

3、核实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过程，评审被核查方是否根据内部质量控制

程序的要求，对企业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产品产量等建立了台账制度，指定专门部

门和人员定期记录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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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证受核查方排放量的核算方法、核算过程是否依据《核算指南》要求进行；

5、现场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设备和计量器具的配备，是否与排放报告中描述一致；

6、通过对计量器具校验报告等的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计量器具是否依据国家相

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校验，用以判断其计量数据的准确性；

7、核证受核查方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2.3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4年 2月 22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首先召开启动会议，向企业介绍此次的核查计划、核查

目的、内容和方法，对企业相关人员进行监测计划的培训，同时对文件评审中不符合项

进行沟通，并了解和确定受核查方的组织边界，其次，核查组安排一名成员在生产现场

查看了主要耗能设备和计量器具，了解了企业的工艺流程和监测计划的执行情况，同时

其他核查组成员对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数据，并进

行资料的审查和计算，之后对活动数据进行交叉核查。最后，核查组在内部讨论之后，

召开末次会议，并给出核查发现及核查结论，现场核查的主要内容见下表：

现场核查内容表

时间 核查工作
核查地点及核
查参与部门

参与人员 核查内容

2024.2.22

启动会议
了解组织边界、运
行边界，文审不符

合确认

会议室/生产部
/财务部/工程
部/安环部

陆建翔、沈
海荣、许云
峰、张亚
萍、韩辉、
张明耀

-介绍核查计划；
-对文件评审不符合项进行沟通；
-要求相关部门配合核查工作；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平面边界
图；
-工艺流程图、组织机构图、企业基本
信息；
-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固定资产租赁、转让记录；
-能源计量网络图。

2024.2.22

现场核查
查看生产运营系
统，检查活动数据
相关计量器具、核
实设备检定结果

生产部/财务部
许云峰、张

亚萍

-走访生产现场、对生产运营系统、主
要排放源及排放设施进行查看并作记
录或拍摄现场照片；
-查看监测设备及相关监测记录、监测
设备的维护和校验情况；
-按照抽样计划进行现场核查。

2024.2.22

资料核查
收集、审阅和复印
相关文件、记录及
台账、排放因子数
据相关证明文件

会议室/生产部
/财务部/工程

部

陆建翔、沈
海荣、许云
峰、张亚萍

-企业能源统计报表等资料的核查和
收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的
核查；
-监测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核查内部质量控制及文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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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22

资料抽查
对原始票据、生产
报表等资料进行
抽样，验证被核查
单位提供的数据

和信息

会议室/生产部
/财务部/工程

部

陆建翔、沈
海荣、许云
峰、张亚萍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费台账
或生产记录；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费结算
凭证（如购销单、发票）。

2024.2.22

总结会议
双方确认需事后
提交的资料清单、
核查发现、排放报
告需要修改的内
容，并对核查工作

进行总结

会议室/生产部
/财务部/工程

部

陆建翔、沈
海荣、许云
峰、张亚萍

-与被核查方确认企业需要提交的资
料清单；
-将核查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项一一
列出，并确定整改时间；
-确定最终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敲定修改后的最终版报告。

2.4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结合文件

评审和现场核查的综合结果对受核查方编制核查报告，本次核查组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0

个不符合项，并确认全部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最终完成了核查报告的编写。

根据中法环保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出具之前已经由技术复核人员复核，并经

批准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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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核查发现

3.1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受核查方

的营业执照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了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受核查方名称：嘉兴格鲁博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594372556B

-所属行业领域及行业代码：C3561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

-实际地理位置：嘉兴市秀洲区八字路 800号

-成立时间：2012年 04月 13日

-单位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陆建翔

-排放报告联系人：程诗音

-主要用能类型：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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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

五金加工

组装

线路连接

程序调试

产品调试

包装发货

零部件

电线

电

电

电

电

电

五金加工制
得的部分零

部件

擦拭除油

喷漆

晾干

转至生产车
间参与组装

3.1.2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3.1.2.1生产工艺流程

本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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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主要耗能设备一览表

设备名称 设备数量（台/套） 设备功率 工作位置

小平磨 3 / 南车间

大平磨 1 / 南车间

外圆磨 1 / 南车间

车床 3 / 南车间

线切割机 9 / 南车间

慢走丝线切割机床 1 / 南车间

立式铣床 2 / 南车间

卧式铣床 5 / 南车间

龙门加工中心 0 / /
加工中心 4 / 南车间

数控车床 3 / 南车间

数控切割机 0 / /
激光打标机 1 / 南车间

气动打标机 0 / /
自动锯床 1 / 南车间

行车 0 / /
动力设施 0 / /
物流设施 0 / /
检测设备 2 / 南车间

喷漆枪 1 / 南车间

经对照，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备和相关计量器具的配备与管理符合《用能单位能源

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相关要求。

3.1.3主营产品生产情况

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信息如下表所示：

公司 2024 年账务数据

项目 单位 2023年

产品总产量 条 8

工业总产值 万元 5877.8

工业增加值 万元 3167.4

利润 万元 2371.89

纳税 万元 8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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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经营情况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经营信息进行了核查，查阅复核被核查方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工业企业成本费用

表》、《财务审计报告》等相关文件，并与被核查方代表进行了交流访谈。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填报信息与实际情

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现场核查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等方式，核

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受核查方地理位置为嘉兴市秀洲区八字路 800号。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企业核算边界与上年度保持一致，《排放报告》（初版）的

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排放源和能源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组确认

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种类如下表所示：

边界内的排放源及种类

排放种类 能源种类 排放设施 地理位置 备注

净购入电力 电力 用电设备 厂内 无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企业排放源和能源种类与上年度保持一致，《排放报告》（初

版）的排放源识别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现场核查确认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ECO2-燃烧+ECO2-过程+ECO2-净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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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 tCO2e；

ECO2-燃烧：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ECO2-过程：报告主体的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

ECO2-净电：报告主体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初版）中使用的核算方法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

3.4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电力核查过程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电力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力排放

排放设施 用电设备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生产车间

数值 填报数据：354.8 核查数据：354.8

单位 MWh

填报数据来源 2023年用电量统计表

监测方法
被核查方用能单位电表准确度为 0.5S，符合《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相关要求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记录并开具发票

监测设备维护 被核查方用能单位电表由供电公司负责定期校准维护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100%核查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填报的数据来源于 2023年用电量统计表，表中数据为发票

数据，核查组核对了初始填报数据与《电力发票清单》中的电力发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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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完全一致无偏差；

（2）核查组进一步将 2023年 1-12月电力发票原件与 2023年用电量统计

表中的电力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数据完全一致，故核查组认为 2023年用

电量统计表中的电力数据真实可信；

（3）交叉核对数据来自 2023年《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核查组累加

了全年电力消耗量，与 2023年用电量统计表中的电力数据完全一致。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数据填报正确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活动水

平数据及来源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电力排放因子及来源核查过程

参数名称 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tCO2/MWh） 核查数据（tCO2/MWh）

0.5246 0.5246

数据来源 电力排放系数取自浙江省政务网上报系统中的碳排放计算系数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电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浙江省政务网上报系统中的碳排放计算

系数，经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的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排放

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3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计算了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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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类型
净购入量

（MWh）

购入量

（MWh）

外供量

（MWh）

CO2排放因子

（tCO2/MWh）
排放量（tCO2）

电力
A - - B C=A×B

354.8 354.8 0 0.5246 186.1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186.1

3.4.3.2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

核查确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源类别 排放量（t） 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0 0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 0 0

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
186.1 186.1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
0

包括净购入电力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
186.1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核算，确认受核查方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的准确性，受

核查方亦认可核查数据为《排放报告》（初版）中的填报数据。

3.4.4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根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所属行业为 C3561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不在“71

号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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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成员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看相关资料，确认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和文件存

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受核查方已在办公室设专人负责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统计与核算，核查组询

问了该负责人，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2）受核查方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制定了《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

产量表》、《能源购进、消费、库存量台账》，定期记录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信

息，核查组查阅了以上文件，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况一致。

（3）受核查方制定了《统计管理办法》、《碳排放交易管理规定》等内部质量控

制程序，负责人根据其要求将所有文件保存归档，核查组现场查阅了企业历年温室气体

排放的相关归档文件，确认负责人已按照程序要求执行。

（4）根据《统计管理办法》等内部质量控制程序，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由受核查方

办公室负责起草并由办公室负责人校验审核，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确认受核查方已按照

相关规定执行。

3.6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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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核查结论

4.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2023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受核查方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进行备案，故不涉及排放报告

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4.2排放量声明

4.2.1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2023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核查确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源类别 排放量（t） 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0 0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 0 0

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
186.1 186.1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
0

包括净购入电力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
186.1

4.2.2补充数据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声明

根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所属行业为 C3561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不在“71

号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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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不存在异常波动。

4.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2023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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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项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重点排放单位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